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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3两年期方案预算 

人权问题:第28款(人杈)订正概算 

秘书长的报告 

1. 记得从1986-1987年方案概算开始，连续的方案概算都提供经费，用于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根据被认为是"长年性"的人权委员会决定核可的未来任务所需费 

用。长年性的活动是被认为(a)与特定国家或地区有关的涉及侵犯人权指控或调査 

程序的真相调査性质的活动，如特别报告员，和(b)因定期被审査的任务而产生的活 

动。 

2. 大会1989年12月21日第44/201B号决议第十一节第1段决定，对于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的决定所产生的、在人权一款下所列长年活动的范围之外的那些新任务所 

需的额外经费，应按照关于应急基金的使用和业务的规定来处理。 

3.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审査1992-1993两年期方案概算时获悉，秘书 

处将来不打算编制关于长年性活动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因为这些活动的经费 

已列在方案预算内。这一做法已在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2年实务会议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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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但是，在今年很明显，处理人权状况和处理秘书长受命的有关任务的特别报 

告员、代表、专家和工作组的人数增加了很多，所有这些程序的活动范围特别因为 

国际关系的新的气氛而有所扩大。在这些情况下，长年性活动的总预算经费是否足 

够的问题已引起人权事务中心的关注。人权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最近关于前南斯 

拉夫领土内人权状况的授杈大大加剧了这种情况。 

5. 记得大会1991年12月17日第46/118号决议强调在审査1992-1993两年期方 

案概算时，应对秘书处人权事务中心核拨足够的员额、临时助理和其他资源，让它能 

够应付曰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满足其各项需要，以期完成指派给它的所有职务，包括有 

关筹备世界人杈会议和会议本身的那些职务。 

二、额外资源需要 

6. 如丄所述，人权事务中心的工作方案过去几年因国际关系的新的气氛而一 

直都在扩大，更能接纳特别报告员和其他人杈监测机制的工作。这反过来导致了特 

别拫告员更为积极，以及指定的特别报告员加强利用现有的监測程序。除了所谓的 

1503(机密）程序外，人权委员会核可了三个新的任务。 

7. 此&，中心旨在加强保护和促进人权与民主进程的业务活动，包括咨询服务 

和技术援助，都已大大增加。 

8. 实际上，对特别报告员的工作和技术合作活动重新重视即意味着比以前会 

有更多的任？^，更多的秘书处有关活动，包括编制更多的报告，同各国政府更多的联 

系和分析更S的印刷或视听材料。 

9. 此外，预防犯罪和保护少数人小组委员会要求秘书处通过任命负责编写研 

究和报告的报告员增加其工作，如：赤贫、强迫撤离、人口转移、少数人冲突决议、 

公平审判权、紧急状态、环境、司法独立和土著文化产权的拥有和控制等。这些额 

外的任务会考加代表前往日内瓦的旅费以协商与其任务相关的工作。 

10.鉴亍特别报告员的活动扩大和秘书处的工作相应增加，秘书长调动了 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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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额(1个P-5，3个P-4， 10个P-3,2个P-2)到人权事务中心，从1992年10月15日开始，开 

头的期限为六个月。 

11. 已经很明显的是这个两年期几个支出项目下拨给的经费是不够的。这些具 

体的领域包括代表旅费、工作人员和一般临时助理人员旅费。到1992年年底预计的 

支出预期将超出这一年度核定拨款$500 000左右。在这一基础上，并铭记着第一次 

执行情况报告中将重新计算费用，估计整个两年期满足这些增加的需要所需额外资 

源的总额共计$760 000，即每年$380 000。 

12. 估计数细分如下： 

1992-1993年所需额外经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代表旅费 

工作人员旅费 

共计 

160 000 

500 000 

100 000 

760 000 

13. 需要额外资源的另一个根本因素是1992年8月13和14曰人权委员会第一届 

特别会议核定的该委员会最近的任务。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请委员会主席任命一名 

特别报告员亲自调査前南斯拉夫领土内的人杈状况，特别是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 

的状况，并不断从政府、个人、政府间与非政府组织接受有关的可信人权资料，和借 

助于人权委员会现有机制的援助。 

14. 如秘书长的两份报告(A/47/418和A/47/666)详细指出的，前南斯拉夫领土 

特别状况特别报告员两次访问了前南斯拉夫，一次是从1992年8月21曰至26日，一次 

是从1992年10月12日至22日。第一次旅行时同行的有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和法 

外、草率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第二次访问时同行的有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 

和关于国内流离失所人口的秘书长代表。此外，访问团里还有一名法医专家和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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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家，以及联合国人杈事务中心的实务工作人员和联合国口译。 

.15.特别报告员1992年的活动所涉费用如下：在此是假设1993年的活动量相 

同。 

16.除了以下的费用外，应指出秘书长调到人杈事务中心的16个员额中有5个员 

额是特别调来协助特别报告员履行其任务。就特别报告员1992-1993年的工作所要 

求的其他经费如下-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特别报告员和其他人的旅费 

工作人员旅费 

办公空间租金 

运输 

杂项 

采购办公自动化设备 

共计 

-般临时助理人员 

1992 

30 000 

52 000 

51 700 

.124 000 

10 000 

19 200 

286 900 

1993 

100 500 

94 200 

48 800 

310 000 

50 000 

603 500 

17. 要求提供$30 000用于支付四名支助人员(1名P-3，l名P-2,二名一般事务人 

员）1992年的费用。 

代表旅费 

18. 要求1992年提供$52 000， 1993年提供$100 500。 1992年的数额用于支付两 

个外地任务，其中包括两名特别报告员、两名其他代表及两名专家，以及特别报告员 

前往纽约和曰内瓦的旅费$44 700。 12月还有一次额外的旅行，费用为$7 300。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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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所提议的$100 500是根据5个外地任务、7次前往日内瓦和2次前往纽约的旅 

行而来。 

工作人员旅费 

19. 1992年要求$51 700,1993年要求$94 200，用于人权事务中心工作人员陪同 

特别代表或其他代表进行上述外地任务。 

办公空间租金 

20. 1993年提议拨款$48 800。办公空间用于安顿特别报告员和工作人员。估 

计数是根据129平方公尺每天每平方公尺1.50瑞士法郎计算。 

运输 

21. 本项下1992年提出的数为$124 000， 1993年为$310 000，用于在前南斯拉 

夫租甩直升机。这些数额是根据每次任务收费$62 000计算。 

杂项 

22. 1992年要求的数额为$10 000， 1993年为$50 000。这一数字是根据每次任 

务$5 000的标准费用计算。 

购置办公自动化设备 

23. 1992年要求$19 200。这一数额将用于购买6台文字处理机，2如打印机，1台 

传莫机。 

三、1992-1993年额外资源需要摘要 

24. 根据以上所述，要求在1992-1993两年期方案预算第28款下提供額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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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1993年 共 计 

$ $ $ 

人权事务中心增加 

的工作方案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80 000 80 000 160 000 

代表旅费 250 000 250 000 500 000 

工作人员旅费 50 000 50 000 100 000 

共计 380 000 380 000 760 000 

前南斯拉夫领土内 

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30 000 一 30 000 

代表旅费 52 000 100 500 152 500 

工作人员旅费 51 700 94 200 145 900 

办公空间租金 - 48 800 48 800 

运输 124 000 310 000 434 000 

杂项 10 000 50 000 60 000 

购置办公自动化设备 19 200 一 19 200 

共计 286 900 603 500 890 400 

总计 666 900 983 500 1 650 400 

四、应急基金 

25. 记得根据大会1986年12月19日第41/213号决议所设定的程序，每一个两年 

期均设有应.，基金以应付方案预算内未提供的来自立法授杈的额外支出。在同一程 

序下，如果提议的额外支出超过了应急基金的数额，这些活动只能通过从较低优先领 

域调用资源或修改预期的活动而予以执行。要不然，这些额外活动必须推退到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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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两年期执行。关于全部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综合说明和订正估计数将在大会本届 

会议将结束时提交给大会。 

26. 第28款(人权)下为了提供额外的资源给人权事务中心的工作方案和前南斯 

拉夫领土内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并不提议终止、推迗、缩减或修改1992-1993两年 

期方案预算的活动。因此，如应急基金不能提供这些资源时，按照大会198i^年12月21 

曰笫42/211号决议附件通过的使用应急基金的准则，其中有待进行的一些活动必须 

推迟。 

五、摘要 

27. 如上所述，1992-1993两年期第28款（人权〉下还需额外拨款$1 650 400，现 

摘要如下。 

1992年 1993年 共 计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10 000 80 000 190 000 

代表旅费 302 000 350 500 652 500 

工作人员旅费 101 700 144 200 245 900 

办公空间租金 圍圍 48 800 48 800 

运输 124 000 310 000 434 000 

杂项 10 000 50 000 60 000 

购置办公自动化设备 19 200 - 19 200 

共计 666 900 983 500 1 65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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